
附录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集水站外排污水达标治理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该

项目新建的装置为：新建一套集水站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规模为 0.5m3/h 地埋式一体化

污水处理装置，包括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清水池、消力池和多介质过滤器；

改造的管线为：集水站外 DN600排水管线。并污水处理装置尾水，各检测因子排放浓度均

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排放标准 A标准。

1.2 施工简况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集水站外排污水达标治理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

合同中，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1）建设项目竣工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

（2）验收工作启动时间：2018 年 9 月 29 日。

（3）委托验收单位：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4）委托合同和责任约定的关键内容：依照乌石化公司要求，委托新疆新能源（集团）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承接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集水站外排污水达标治理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

1. 服务内容：编制乌石化 2018 年动力厂集水站外排污水达标治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服

务报告；聘请验收专家；组织评审及验收工作会议；提交规范的验收报告；按照国家和地方

要求将验收报告进行网上公示不少于 20 日；对涉及到固废和噪声的设施验收要报请乌鲁木

齐市环保政府部门。

2. 服务方式：通过现场勘察开展验收监测，组织验收会议，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所

有程序规定内容，提交项目验收报告。

（5）验收监测报告（表）完成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6）提出验收意见的方式和时间：2018 年 12 月 7 日由专家提出验收意见。

（7）验收意见的结论：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

2018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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